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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复兴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社论） 

《 人民日报 》（ 2018年 03月 12日   01 版） 

  九鼎重器，百炼乃成。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这是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对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

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

政。从中央政治局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到《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党

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从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

建议》，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提请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这次宪法修改，始终贯穿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精神和原则，是我们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生动实践，是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生动体现。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

体现，在我们党治国理政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

威性的基础上，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这是我国法治实践的一条基本规律。从 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至今，我国宪法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完善过程中。1982年宪法公

布施行后，分别进行了 5次修改。通过修改，我国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

代步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实践证明，及时把党和人民

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上升为国家宪法规定，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有机

统一，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宪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

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次宪法

修改，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

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法，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必将更好地

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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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

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修改宪

法是为了更好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我们要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把实施宪法摆在新时代

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强有

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翻开宪法序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清晰可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国家根本法上留下辉煌篇章。踏上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维护宪法

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权威地位，更好发挥宪法治国安邦总章程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

一定能越走越宽广，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